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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承辦人：楊璧徽

電話：02-23565096

電子郵件：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04月03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101491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1010149112-Attach1.pdf、1010149112-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際聯合會國籍法公約第7條規定效力一案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外交部101年3月27日外條一字第10124027260號函（

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本部處理國籍事務，國內法係依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

辦理，涉及各國國籍之國際事務者，係依照「國際聯合會

國籍法公約」及「聯合國已婚婦女國籍公約」意旨辦理。

三、依外交部前揭函復略以，國際聯合會國籍法公約第7條規

定：「一國之法律規定發給出籍許可證書倘領得證書之人

非有另一個國籍或取得另一國籍時此項證書對之不應有喪

失國籍之效果。倘領得證書之人在發給證書國家所規定之

時間內不取得另一國籍則證書失其效力但領得證書之時已

有另一國籍者不在此限。」之效力，我國簽署當年並未保

留，故倘簽署國於簽署時未對該條聲明保留，則該條對於

簽署國迄今仍具有拘束力。

四、依上揭國際聯合會國籍法公約第7條規定，外籍人士已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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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原屬國國籍，因有品行不端，犯罪紀錄等不符我國國籍

法規定法定條件，無法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於尚未歸化我

國國籍前，應仍具有其原屬國國籍，不致成為無國籍人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戶政司 2012-04-03
14:55:32


